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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建造的伟大工程，是传

统建设智慧的集大成者，自2014年申遗成功以来，逐步

成为全中国乃至世界级的文化名片。在生态文明和文化

自信的背景下，科学、系统地保护大运河的生态和文化

价值，是实现大运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命题。本文以大运河宿迁市段沿线乡村地区为主要研究

对象，探索其国土空间的保护与开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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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政策背景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建造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

2019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从国家层面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描绘了

宏伟蓝图。2021年2月，江苏省政府印发了《大运河江

苏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暂行办法》（苏政发〔

2021〕20号），明确规定了大运河江苏段核心监控区的

范围划定，以及从事各类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利用活动

的准入要求和管制规则。2022年10月28日，宿迁市政府

引发《大运河宿迁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细则》

（宿政规发〔2022〕7号），根据宿迁市实际情况，落

实具体的管控范围、细化管控要求、明确保障措施。

（二）研究对象及目的

本文研究对象为大运河沿线乡村地区，主要针对大

运河核心监控区建成区（城市/建制镇）以外的区域。

在《大运河宿迁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细则》中将

建成区（城市/建制镇）明确为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中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区域，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对象

亦可理解为：位于核心监控区范围内，已批复“三区三

线”中的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区域。

大运河沿线乡村地区具有开发强度低、生态敏感性

高、文化资源分布密度低且零散、空间功能多元复合等

特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放缓，生态保护与乡村建设的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沿运河城市以外的乡村区域

则暴露出同质化严重、管控力度不足、空间组织无序等

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大运河宿迁市段沿线乡村地

区，梳理其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其国土空间的保护与开

发的策略。

（三）研究区域概况

宿迁位于江苏省北部，是全省典型的生态大市、农

业大市、同时是长三角腹地城市，素有“中国酒都、项

王故里、水韵名城”之称。在水运交通、生态保护、产

业布局和全域旅游等方面，大运河在宿迁国土空间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中运河核心监控区内

农用地占比62.83%，建设用地面积12308.24公顷，占

比26.98%，其中工业用地占比5.23%；通济渠核心监控

区内农用地面积为4199.88公顷，占比达到总面积的

68.59%，其中耕地占比39.43%，建设用地面积4538.64

公顷，占比24.25%，其中工业用地占比2.16%。

横向对比江苏省大运河流经的8个设区市核心监控

区内建设用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占比的情

况，宿迁市域开发强度仅为苏锡常的一半，而生态保护

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占比分别位于8座城市中的第三位

和第一位，因此，如何协调运河沿线国土空间的保护与

发展之间的平衡，是未来区域整体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大运河乡村地区主要问题

（一）生态保护力度较弱

大运河核心监控区乡村地区生态空间存在一定程度

的破碎化现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连通性有待进一步

提升，重要生态源地空间分布不均衡。大型生态源地和

小型的生态斑块受到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布局的切割，

部分生态源地之间缺乏清水廊道和绿廊、绿楔等带状生

态廊道作为连通生态功能无法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同

时，部分生态空间存在受损现象，生态保护红线内存在

一定数量的冲突图斑和违法建设，对整体的生态质量造

成一定不利影响。

河湖共线是大运河宿迁段的一大特色，相应区域已

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进行最为严格的管控。其生态价值具

有多元叠加的特征，进而对多要素生态保护和多元主体

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同时，大运河宿迁段是江苏省唯一与古黄河并行的

段落，大运河与古黄河共同构成了贯穿市域的“两河生

态廊”，是大运河宿迁段重要的地域特征，对宿迁全市

域的生态格局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

大运河沿线乡村地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策略研究

——以宿迁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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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重属性的生态廊道的生态价值目前尚未得到充分

体现和挖掘。科学打造这一廊道，释放其生态价值，是

将来沿运河国土空间治理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文化传承路径缺失

大运河宿迁段历史文化资源基底丰富，宿迁大运河

沿线遗产总数64项，其中水利工程及相关遗产33项、聚

落遗产2项、遗址碑刻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20项、生态

和景观保护区4项，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各类历史文化遗迹的布局呈现出一定的极化现象，

分布较为集中且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区域，往往被打

造成为文化公园和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代表城市运河文

化的名片，如位于宿迁市宿城区的项王故里及周边区

域。这一重点打造的区域对周边具有一定的辐射和带动

作用，但放在整个市域大运河沿线这一层面，却显得

“独木难支”，尤其是对更为广大区域的乡村地区。大

运河的文化价值在乡村地区的感知度较低，难以渗透进

入村庄的建设之中。

大运河宿迁段文化挖掘、研究、阐释有待深化，文

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文化资源活

化利用形式和途径较为单一，与相关产业和现代生活的

融合程度仍比较低。

从运河文化品牌的打造上看，当前对大运河文化和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对大运河文

化内涵挖掘不深、融合不够。现有的文化遗迹，主要以

被动保护和静态留观为主，尚未得到活化利用。整体缺

乏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有效路径与载体。模式创

新较少。乡村的产业发展未能与大运河这一文化资源相

衔接，呈现出“千村一面”的现象，导致特色缺失。大

运河沿线部分村庄仍保留着“临水而居”的传统，村庄

的产生与演变一直以来和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现如今村民的生产生活与大运河之间的联系不足。

大运河的历史环境作为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承载基

础，必然成为保护主体对象，历史环境具有抽象和具象

融合的二元属性。[1]而非单一的基于现状的静态展示。

（三）风貌引导特色不足

大运河乡村地区整体风貌缺乏统一的梳理，沿河村

庄界面较为杂乱，农田、林地等要素在空间肌理上未能

和大运河有效衔接，空间无序化现象明显。沿河生态空

间未能形成连续且富有变化的带状景观体系，村庄风貌

未能有效体现出地域的特征。

郊野村庄岸线是以农田林地和平原村落为主，为居

民提供休闲游憩和文化记忆的场所，大运河沿线乡村地

区的建设空间多为农村住宅，滨河公共建筑用地不足，

大运河的公共拥有性和视觉通透性差，公共文化活动空

间相对不足。因而造成了乡村地区的风貌特色不足，感

知性弱。

乡村建筑风貌方面，缺乏乡土营造体系的承传过

渡，其材质、色彩、体量与原历史建筑差异大，形成文

化断层后的跳跃式变异。同时，村落中公共管理较差，

驳岸历久失修，甚至因乱搭建被占用变形，转型中的乡

村建设面临整体风貌陈化，历史文脉碎片化、景观离散

化审美困境。

（四）协同治理矛盾突出

大运河沿线涉及多个市县级行政区，产权单位和管

理部门众多，因“多头”管理造成遗产保护与管理存在

条块分割、碎片化问题，相关 法规、规章、规划、标

准体系不健全，各区县对大运河保护的认识存在差异，

投入保障机制和管理考核问责等长效机制尚不健全。

以宿迁段为例，大运河周边区域水网密集、人口稠

密，生态资源本底较为敏感脆弱。沿线城镇建设较多，

部分河段仍然存在“保护性破坏”等现象，部分已建或

拟建项目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要求不相符，挤

占河湖生态空间；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既有与大运河文

化保护存在不协调之处，居民生活垃圾和农业面源污染

问题较为突出，沿线城镇及乡村雨污分流不彻底，汛期

涝水排放影响河道水质。如何协调严格保护和开发利用

的关系，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和系统利用，是

当前制约大运河历史文化传承的关键问题。

在治理过程中，往往出现“一刀切”式的粗放式管

理模式，如部分乡镇，规定位于大运河两侧一公里范围

内的村庄建设用地一律拆除，甚至在重点进行生态环境

保护的区域，为追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增耕地

的指标，大面积的新增与整体生态框架不符合的零碎农

田。从而导致国土空间的碎片化和特色文化感知度的遗

失。

三、大运河沿线乡村地区国土空间保护策略

（一）国土空间的整体管控

整体构建以大运河为空间载体的全域生态大公园体

系。统筹优化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三类空间

布局。有效引导生态空间的功能稳定性与空间连续性；

控制城乡建设空间的总体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引

导植入多元文化；促进农业空间的集中连片和集约高效

的布局。

落实国土空间三条控制线即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范围。合理控制城镇建设规模

和强度，合理划定村庄建设区，平衡城镇建设用地与乡

村建设用地之间的数量比例和空间布局。并落实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要求。

针对大运河沿线乡村地区，施行全域全要素的治理

体系，即实现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系统保护与修复、历

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弘扬以及国土空间的高效复合利

用。

（二）分区域分要素差别化管控

根据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内的管控分区，乡村地区主

要位于滨河生态空间和核心管控区其他区域。其中主要

以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乡村建设空间为主。总体应坚

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强调遗

产与景观协调共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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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在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

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自然保护地核心

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

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其余一般生态空间如河湖水系、

林地、湿地等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专项管控。针对

河湖共用区域，应严格落实执行自然保护地、湿地以及

相关湖泊的管理规定。

农业空间强化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管护，提升永久基本农田的质量和布局的稳定。同时实

施现有农田的生态化改造，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对整体沿

大运河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村庄建设空间应依照镇村布局规划中的村庄分类进

行差别化管控，非发展类村庄（搬迁撤兵类村庄和其他

一般类村庄），原则上不新增建设用地。同时适当控制

发展类村庄（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和城郊融合类）

的建设用地规模，防止村庄建设区域由于过大的体量而

导致整体沿大运河空间尺度的失衡。同时严格控制村庄

建筑的高度，合理引导建筑风貌，体现本土地域特征。

城市、建制镇、村庄以外点状的建设空间，应设国

土空间准入负面清单，禁止大规模新建扩建房地产开发

项目，以及大型及特大型主题公园等开发项目，大型主

题公园项目。禁止新建扩建高风险、高污染、高耗水产

业的工矿企业，以及其他新建扩建对大运河沿线生态环

境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景观破坏的建设项目。

（三）建立多元主体的协调共治机制

建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设区市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做好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等工

作，各区、县人民政府全面统筹落实本行政区域内核心

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发改部门、工信部门、生态环境

部门、水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住建

部门、园林绿化部门、文广旅部门等密切配合，强化资

源整合、统筹协调核心监控区内各类建设项目的审批、

监察、运营管理等工作。

设定“一事一议”联审制度。涉及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实施的省级以下项目，设区市

人民政府认为应该“一事一议”的，应履行“一事一

议”联审程序。

四、大运河沿线乡村地区国土空间开发策略

（一）构建沿大运河的全域文旅体系

为打破大运河文旅发展的极化现象，充分激活乡村

地区的大运河文化旅游资源，需将大运河沿线文旅资源

进行全面整合，形成系统的全域文旅体系。以大运河流

经的城市中心城区为中心，凸显其文旅综合服务功能，

以特色镇区支点，带动周边区域的文旅发展，同时以运

河沿线重点村庄为特色节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从而形成以大运河为文化主线，多元文旅业态共生的

“城—镇—村全域文旅体系”。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的前提下，推动大运河

沿线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农业生产、田园乡

居、民俗体验融入大运河文化带，鼓励农村的新型业

态，进一步活化大运河文化遗产。

（二）刚性管控与鼓励引导相结合

大运河沿线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实施刚性

管控的同时，应充分挖掘利用其价值，反哺所在区域的

发展，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大运河的文化传承。

针对乡村地区的非建设区域，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鼓励建设郊野公园、湿地公园、植物园、生

态防护林等项目。以宿迁市为例，结合其“河湖并线”

和“两河并行”的地域特征，重大打造特色的生态节点

及廊道。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稳定的精神传承，

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2]涉及村庄建设

的，鼓励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在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前提下，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产业，鼓励建

设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文旅设施、非遗传承基地、运

河文化展示及其他乡村振兴项目，保障运河沿线特色

田园乡村建设。

村庄风貌方面，保留传统肌理，村庄建筑宜采用错

落有致的坡屋顶形式，村庄以外区域应积极推进农田整

治和水环境修复，提高农田的集中连片度，整理碎片化

的林地，改善水体的景观岸线。营造以村庄、农田、林

木、河网交织而成的复合田园景观风貌。

（三）实施大运河沿线跨行政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大运河由于其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生态系统的

整体性、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目前以镇级行

政区为整治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已不能满足

其保护与发展的诉求。建议施行“多层级传导+跨域合

作”的一体化整治修复模式，强调沿线横向多元化实施

主体在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以及生态修复中的协

同治理。腾退的建设用地空间规模可作为规划期内流量

指标归还，同时可用于保障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项目的

用地需求。建立生态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及生态

补偿机制。

五、结语

大运河沿线乡村地区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在总体生态格局方面，建立了以大运河为

主轴的全域生态空间网络，施行全域全要素的治理修

复；在文化传承方面，突破了以中心城区为主要载体的

单点式的传承模式，而是构建了城镇村一体化的全域文

旅框架。实施大运河乡村地区的空间治理，有效的弥补

了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治理体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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